关于进一步规范

学校危房改造及薄弱学校建设报建材料的

通    知
各镇（街道）教办、县属各学校：
为进一步规范危房改造和薄弱学校建设报建审批材料，以明确落实责任，保证资金合理使用，按时按质完成任务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报送材料要规范齐全。
今后报建审批材料应包括：
1、乡镇（街道）中小学校向教办写出请示。

2、教办以正式文件向县教育局报送请示，同时报乡镇政府（街道办）。

3、组织专业人员制定科学详实的改造计划和建设资金预算。4、填写教育局统一制定的《危房改造施工方案》。

二、制定的方案要真实、科学。
建设资金预算要实事求是，切忌虚报；建设启工、竣工时间要科学合理，并严格执行；改造标准要从严从高，以发挥资金最大效益。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，严格落实责任。
教育局将对危房改造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监理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督促检查，对无正当理由不能按照批准的施工方案完成施工任务的，将严格按照《临朐县教育局关于限期完成校舍维修改造任务的通知》（临教通字[2007]36号）要求进行处理。

附件：危房改造施工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朐县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七年四月十四日
